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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丽商务〔2010〕11号
东丽区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
政策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
各街乡、有关部门、家电下乡销售企业：

为进一步推动我区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加大“家电下乡宣传和家电以旧换新”惠民政策的实施力度，掀起家电产品销售高潮，切实让消费者享受到国家财政补贴政策实惠。根据市商务委文件精神，我区决定于2010年5月份在全区范围内开展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宣传月”活动。具体实施方案如下。
一、活动时间
2010年5月1日—2010年5月31日。

二、宣传重点

（一）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政策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。

（二）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产品范围、产品展示、产品质量、产品性能、销售网络、补贴程序、售后服务、价格监管等方面的宣传介绍。

（三）解答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政策实施过程中反映的热点和焦点问题。
三、主要任务

由区商务委牵头组织各街乡、区工商局、质监局、财政局、物价局、销售网点全面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；抓好对销售网点的监督管理和政策指导，确保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工作的健康发展。此项工作分为两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为集中培训阶段（5月1日—5月15日）
（一）组织有关部门编制汇总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，网点布局、产品种类、补贴政策，质量监督等宣传材料。

（二）举办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政策培训会。对街乡、有关部门、销售网点宣传和操作人员培训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相关内容，将“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”政策的重要意义、政策主要内容、操作程序作为培训重点。
第二阶段为集中宣传阶段（5月16日—5月31日）
（一）举办特色大中型宣传活动
在东丽华润万家超市举行“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”全区性集中宣传和家电集中展示活动；在军粮城选择3家销售网点开展进社区进乡村集中巡回宣传活动。同时开展现场宣传-现场销售-现场受理-现场录入一站式服务和演示。
（二）政策咨询电话宣传

在宣传月活动期间，商务委联合各部门向全区公布咨询投诉电话，将各个有关部门的举报电话，各销售网点电话向社会公布，认真解答处理农民群众对政策的疑惑和处理各项投诉举报，接受社会对“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”政策开展情况的监督。

（三）举办形式多样的入村宣传

重新编排印制“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”宣传材料，各街乡结合“五大员”体系进乡村、进社区巡回宣传并向村居民发放宣传材料；各家电下乡销售网点都要承担所在区域进乡村、进社区宣传任务。

（四）做好媒体宣传

充分利用报刊、网络、电视等各种宣传形式，进一步加大对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宣传力度，扩大影响和覆盖面。
四、职责分工
宣传部指导好家电下乡、以旧换新宣传工作；商务委负责家电下乡、以旧换新的组织推动；财政局负责家电下乡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工作；工商局负责市场监管，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及时处理投诉等工作；质监局负责监督销售企业产品质量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一是进一步深化对“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”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。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是一个声势浩大的惠民工程，要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，力争好事做实、实事办好。在“宣传月”活动中，各街乡、各部门、各销售网点要采取有力措施，把“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”政策落实到位。 

二是各销售网点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，及时通报信息，认真上报家电下乡、家电以旧换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切实把“宣传月”活动组织好、实施好。

三是建立宣传工作长效机制。各街乡、各部门、各销售网点要健全政策宣传工作责任制，做好工作安排，责任落实到人。各销售网点在宣传月活动期间，至少要开展一次进社区、进乡村宣传展卖活动。各销售网点要认真总结取得的经验，并将宣传展卖活动开展情况上报区商务委。
区委宣传部        区商务委           区财政局

区工商局          区质监局          区供销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一日

	主题词：商业  家电下乡△  家电以旧换新△  宣传  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65份）

	报：区委、区政府，市商务委。

送：各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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